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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12826037][bookmark: BookMark2]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广东大唐国际肇庆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能源研究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bookmark: _Toc191662385][bookmark: _Toc196812060][bookmark: _Toc212826038][bookmark: _Toc197522069][bookmark: _Toc191662461][bookmark: _Toc196812008][bookmark: BookMark3]引言
气候变化已成为全球性挑战，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国际社会的共同目标。我国明确提出“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标志着我国将全面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为实现“双碳”目标，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要求各行业特别是能源行业加快减排步伐。2024年7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强化碳达峰碳中和标准计量体系建设行动方案（2024—2025年）》明确提出，要加强火电等重点行业碳计量技术研究，推动碳计量基础能力建设，完善碳计量体系。标准的制定是落实国家“双碳”政策的重要举措，为火力发电企业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提供了技术支撑。
火力发电是碳排放的重点行业。该标准编制能够支持企业能够系统、准确、高效满足政府对碳计量方面的要求，帮助企业提升内部碳计量管理水平、优化碳资产管理，助力企业实现低碳转型目标。


[bookmark: BookMark4]

火力发电企业碳计量管理体系建设规范
[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196812009][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212826039][bookmark: _Toc97192964][bookmark: _Toc191662386][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191662462][bookmark: _Toc196812061][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197522070]范围
[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17233326]本文件规定了火力发电企业的碳计量管理体系建设的碳计量管理、碳计量资源管理、碳计量数据管理、自查与整改。
本文件适用于火力发电行业企业碳计量管理体系建设。
[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12826040][bookmark: _Toc196812062][bookmark: _Toc197522071][bookmark: _Toc191662387][bookmark: _Toc97192965][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196812010][bookmark: _Toc191662463]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1369 火力发电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
GB/T 32150-2015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GB/T 32151.1—2015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1部分：发电企业
JJF 2309 重点排放单位碳计量审查规范

[bookmark: _Toc196812063][bookmark: _Toc196812011][bookmark: _Toc212826041][bookmark: _Toc97192966][bookmark: _Toc191662464][bookmark: _Toc191662388][bookmark: _Toc197522072]术语和定义
GB/T 32151.1-2015 、JJF 2309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_Toc212826042]
[bookmark: _Toc212826043]温室气体 greenhousegas
大气层中自然存在的和由于人类活动产生的能够吸收和散发由地球表面、大气层和云层所产生的、波长在红外光谱内的辐射的气态成分。
如无特殊说明，本规范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 (CO₂)、甲烷 (CH₄)、氧化亚氮(N₂O)、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PFCs)、六氟化硫(SF₆)与三氟化氮 (NF₃)。
[来源：GB/T 32150-2015,3.1]
[bookmark: _Toc212826044]
[bookmark: _Hlk212710193][bookmark: _Toc212826045]报告主体 reportingentity
具有温室气体排放行为的法人企业或视同法人的独立核算单位。
[bookmark: _Hlk198305313][bookmark: _Hlk198305678][来源：GB/T 32150-2015,3.2]
[bookmark: _Toc212826046]
[bookmark: _Toc212826047]设施 facility
属于某一地理边界、组织单元或生产过程的,移动的或固定的一个装置、一组装置或一系列生产
过程。
[来源：GB/T 32150-2015,3.3]
[bookmark: _Toc212826048]
[bookmark: _Toc212826049]核算边界 accountingboundary
与报告主体的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的范围。
[来源：GB/T 32150-2015,3.4]
[bookmark: _Toc212826050]
[bookmark: _Toc212826051]温室其他排放 greenhousegasemission
在特定时段内释放到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总量(以质量单位计算)。
[来源：GB/T 32150-2015,3.6]
[bookmark: _Toc212826052]
[bookmark: _Toc212826053]燃料燃烧排放 fuelcombustionemission
燃料在氧化燃烧过程中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来源：GB/T 32150-2015,3.7]
[bookmark: _Toc212826054]
[bookmark: _Toc212826055]活动数据 activitydata
导致温室气体排放的生产或消费活动量的表征值。
如各种化石燃料的消耗量、原材料的使用量、购入的电量、购入的热量等。
[来源：GB/T 32150-2015,3.12]
[bookmark: _Toc212826056]
[bookmark: _Toc212826057]排放因子 emissionfactor
表征单位生产或消费活动量的温室气体排放的系数。
[来源：GB/T 32150-2015,3.13]
[bookmark: _Toc212826058]
[bookmark: _Toc212826059]二氧化碳当量 carbondioxideequivalent
CO2e
在辐射强度上与某种温室气体质量相当的二氧化碳的量。
二氧化碳当量等于给定温室气体的质量乘以它的全球变暖潜势值。
[来源：GB/T 32150-2015,3.16]
[bookmark: _Toc191662389][bookmark: _Toc191662465][bookmark: _Toc196812012][bookmark: _Toc212826060][bookmark: _Toc196812064][bookmark: _Toc197522073]碳计量管理
[bookmark: _Toc191662390][bookmark: _Toc196812065][bookmark: _Toc212826061][bookmark: _Toc191662466][bookmark: _Toc197522074][bookmark: _Toc196812013]总则
火力发电企业建立的碳计量管理体系应符合国家政策规范要求，满足碳计量自查、碳核查、碳认证、碳资产管理等工作要求，可以为企业碳计量数据真实可靠提供支撑。
火力发电企业碳计量范围包括： 
化石燃料燃烧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
购入使用电力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bookmark: _Toc196812066][bookmark: _Toc191662391][bookmark: _Toc191662467][bookmark: _Toc212826062][bookmark: _Toc196812014][bookmark: _Toc197522075]碳计量组织与管理
[bookmark: _Toc191662392][bookmark: _Toc196812015][bookmark: _Toc191662468]组织机构
[bookmark: _Hlk191651319]火力发电企业应设置最高管理者、分管负责人、主管部门以及碳计量岗位，并以文件形式明确规定其职责、权限和相互隶属关系。企业在实施组织机构建设工作中至少形成的佐证材料见表1。
[bookmark: _Toc191662434]组织机构设置表
	序号
	文件名称
	主要内容

	1
	领导小组成立通知文件
	1.明确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副组长及小组成员；
2.明确碳计量工作主要负责及配合部门的岗位设置、职责、权限和相互隶属关系；
3.明确文件印发部门。



[bookmark: _Toc191662469][bookmark: _Toc196812016][bookmark: _Toc191662393]管理职责
最高管理者、分管负责人、主管部门的管理职责
最高管理者、分管负责人、主管部门的管理职责及碳计量岗位设置应符合JJF 2309-2025的4.2.2的规定。
最高管理者
[bookmark: _Hlk191651605]企业最高管理者工作目标明细在实施相应的工作过程中至少形成的佐证材料见表2。
[bookmark: _Toc191662435]最高管理者工作目标明细表
	序号
	工作目标
	佐证材料

	1
	对企业碳计量工作负总责
	任命文件

	2
	宣传贯彻碳计量的重要性和碳计量法律法规的要求
	提供材料佐证最高管理者开展相关活动或者举措，形式包括但不限于会议纪要、会议通知、活动照片、会议签到表、企业推文、视频（链接）等

	3
	组织制定本企业碳计量目标
	

	4
	确保实现本企业碳计量目标所需资源的有效配置
	

	5
	决定本企业改进碳计量工作的措施
	



分管负责人
分管负责人在实施相应的工作过程中至少形成的佐证材料见表3。
[bookmark: _Toc191662436]分管负责人工作目标明细表
	序号
	工作目标
	佐证材料

	1
	建立、实施碳计量管理制度
	碳计量管理制度文件

	2
	组织对碳计量工作实施情况进行自查
	碳计量自查相关文件

	3
	提出改进碳计量工作的建议
	提供材料佐证分管负责人开展相关活动或者举措，形式包括但不限于会议纪要、会议通知、活动照片、会议签到表、企业推文、视频（链接）等



主管部门
主管部门在实施相应的工作过程中至少形成的佐证材料见表4。
[bookmark: _Toc191662437]主管部门工作目标明细表
	序号
	工作目标
	佐证材料

	1
	组织落实企业碳计量管理工作
	企业碳计量管理工作相关工作记录

	2
	对本企业碳计量管理过程及效果进行分析，确保符合相关规定要求
	提供材料佐证主管部门开展相关活动或者举措，形式包括但不限于会议纪要、会议通知、活动照片、会议签到表、企业推文、视频（链接）等

	3
	落实自查活动和改进措施
	自查报告



[bookmark: _Toc212826063][bookmark: _Toc196812021][bookmark: _Toc191662394][bookmark: _Toc197522076][bookmark: _Toc191662470][bookmark: _Toc196812071]碳计量方式
碳排放计量需求管理
设立机制以辨识并汇总碳排放计量的具体需求，同时指定明确的负责人。
确保准确理解并遵循相关法律法规、政府政策、技术标准以及特定客户对于碳排放计量的具体要求。
碳计量概述
输入性碳排放
全面统计各类输入碳源，包括原材料、能源及辅助材料中的含碳物质，以及外购电力与热力所产生的排放量。具体核算内容有：化石燃料燃烧排放（如固定和移动燃烧设备）、工序中其他含碳原料产生的排放，以及净购入电力和热力的间接排。
输出性碳排放
识别并记录以产品、副产品、废弃物等形式输出的含碳物质及其对应的碳排放量，同时考虑电力和热力的输出
碳收集过程
明确并记录旨在收集碳的生产流程。
选择核算方法
核算方法包括计算和实测两种类型，计算分为排放因子法和物流平衡法。应按照GB/T 32150-2015中7.2的计算和实测方法进行核算。
输入碳的测量
固态物质
[bookmark: _Hlk198221185]使用汽车衡、轨道衡等设备计量。
气态物质
采用流量计和热值仪在线或离线监测。
液态物质
采用流量计计量。
电能
用电能表计量，并根据发电方式换算碳量。
输出碳的测量
固态物质
使用汽车衡、轨道衡等设备计量。
气态物质
集中排放用在线仪器检测，无序排放则使用便携式仪器。
液态物质
使用流量计计量。
电能
采用电能表计量。
[bookmark: _Toc212826064]碳排放计量与核算的界定范围
法人实体边界
报告主体需遵循企业法人的界限，对其内部所有生产设施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进行统计和报告。
生产流程边界
生产流程的核算边界起始于原材料及能源的输入环节，终止于最终钢铁产品及副产品的产出环节。
[bookmark: _Toc212826065]碳排放计量管理体系的结构概述
以长流程为例，该体系框架涵盖了应用领域、具体应用场景、碳排放源的识别、碳排放计量的标准以及整个碳排放计量管理体系的构建，详细图示参见附图B.7。
企业层面的边界设定从原材料及能源进入开始，通过识别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点，直至最终产品和副产品输出为止，构建一个全面的碳排放计量网络。
[bookmark: _Toc212826066]碳计量管理制度
火力发电企业碳计量管理制度应符合JJF 2309-2025的规定，在实施相应的工作过程中至少形成的佐证材料见表6。
碳计量管理制度工作目标明细表
	序号
	工作目标
	主要内容

	1
	碳计量管理制度体系文件至少包含：
1、碳计量管理职责；
2、碳计量器具配备、使用和维护管理制度；
3、碳计量器具周期检定/校准管理制度；
4、碳计量人员配备、培训和考核管理制度；
5、碳计量数据采集、处理、统计、分析、报告和应用制度；
6、碳计量工作自查和改进制度。
	制度文件应按程序编写、审核、批准、发布，有正式文件。

	2
	管理制度应传达至有关人员
	提供材料佐证企业开展相关活动或者举措，形式包括但不限于会议纪要、会议通知、活动照片、会议签到表、企业推文、视频（链接）等



碳计量管理制度包含的要素内容见表7。
碳计量管理制度明细表
	序号
	制度
	要素

	1
	碳计量管理职责
	1、最高管理者对单位碳计量工作负总责，宣贯其重要性及相关法规要求，制定碳计量目标，确保资源有效配置，并决定改进措施。2、分管负责人负责建立、实施碳计量管理制度，组织自查并提出改进建议。3、主管部门负责落实碳计量管理工作，分析管理过程及效果。4、单位应设置碳计量管理、器具校准维护、数据采集统计等岗位，明确职责。

	2
	碳计量器具配备、使用和维护管理制度
	1.按GB/T 21369要求分类、分级、分项配置碳计量器具，确保100%配备；2.建立详尽台帐与档案，并粘贴专属标签。3.实施定期检定与校准，合格后方可使用；异常时立即送检，日常运行期间亦需适时抽检。4.严格保护调整装置，防止擅自改动。5.明确报废及封存流程，确保管理规范。

	3
	碳计量器具周期检定/校准管理制度
	1.所有碳计量器具须经检定/校准合格后方可使用，不合格或超期者禁用。2.依据相关法规制定检定/校准计划，定期实施。3.强制性检定器具向政府计量行政机构申请备案，非强检器具由本单位设备部负责校准。4.无规程或规范的器具采用自校、对比、定期更换方式，确保量值准确可靠。

	4
	碳计量人员配备、培训和考核管理制度
	1.根据公司碳排放管理需求，配备专业人员和兼职人员，涵盖碳计量管理员、自查员、数据采集员及统计分析员等岗位。2.实施针对性培训计划，确保人员上岗前通过相关知识培训及考核。3.建立技术档案，记录人员能力、教育、培训等信息，以保障碳计量工作的有效运行和人员的专业水平。

	5
	碳计量数据采集、处理、统计、分析、报告和应用制度
	1.碳计量数据采集应由专人定时进行，确保与实际测量结果相符；2.采用线上采集方式，实时记录。3.数据需经审查、汇总，异常变动及时汇报分析。4.数据处理保证完整、真实、准确，更改须经领导批准并存档。5.器具损坏或无法统计时，由计量管理团队评估确认。6.确保碳计量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为碳排放管理和决策提供依据。

	6
	碳计量工作自查和改进制度
	1.年度制订碳计量自查方案，验证符合性；2.自查涵盖管理、人员、器具、数据管理、工作自查及培训等；3.形成自查报告，含单位概况、依据、分工、过程、配备率、准确度等级、人员培训结果等；4.对不符合项分析原因，发整改通知并跟踪确认；5.整改完成后验证效果并评价。


[bookmark: _Toc196812022][bookmark: _Toc191662471][bookmark: _Toc196812072][bookmark: _Toc197522077][bookmark: _Toc191662395][bookmark: _Toc212826067]碳计量管理目标
火力发电企业应根据计量法律法规、强制性规范文件要求和企业减排目标，确定碳计量目标并形成文件。制定的目标所参考的法律文件见表8。
[bookmark: _Toc191662441]参照有关法律/文件明细表
	序号
	法律/文件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

	2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

	3
	JJF 1356-2012 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规范

	4
	JJG 2309-2025 重点排放单位碳计量审查规范

	5
	GB 17167-2025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碳计量目标由最高管理者授权发布，至少应包括下列内容：
1. 确保碳计量器具配备、周期检定/校准、使用等符合相关要求；
确保碳计量人员配备、培训等符合相关要求； 
确保按源流实现分类计量；
确保碳计量符合现行有效的火力发电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和国家计量技术规范要求；
确保碳计量数据真实、完整、准确和有效应用。
火力发电企业应制定碳计量工作规划，包括但不限于年度工作计划、上年度工作总结、三年/五年规划等。
[bookmark: _Toc196812073][bookmark: _Toc196812023][bookmark: _Toc212826068][bookmark: _Toc197522078]碳计量资源管理
[bookmark: _Toc191662472][bookmark: _Toc196812024][bookmark: _Toc191662396][bookmark: _Toc197522079][bookmark: _Toc212826069][bookmark: _Toc196812074]碳计量人员
[bookmark: _Toc191662473][bookmark: _Toc196812025][bookmark: _Toc191662397]碳计量人员配备
火力发电企业应根据碳计量工作需要配备足够的人力资源，保证碳计量职责和管理制度落实到位，人员配备应符合JJF 2309-2025的规定，人员配备见表8。
碳计量人员配备表
	岗位
	资质
	培训
	人数
	备注

	碳计量管理
	具备碳计量技术和业务能力
	定期按照培训大纲要求接受培训
	每个岗位至少2名专兼职人员
	应至少有1人具备3年以上相关专业工作经历或理工科相关专业高级技术职称或具有碳排放管理员证书，并应为长期聘用人员。每年不宜少于1次

	体系质量管理

	具备碳计量技术和业务能力
	
	
	

	碳计量器具维护
	具备专业技术和业务知识
	
	
	

	碳计量数据采集、处理、统计、分析、报告
	具备专业技术和业务知识
	
	
	

	碳计量数据处理应用
	具备专业技术和业务知识
	
	
	

	检测设备运维
	具备专业技术和业务知识
	
	
	

	检定/校准
	应通过相关培训考核，取得相应资质
	——
	
	应至少1人取得二级(含)以上注册计量师资格证书或具备温室气体排放测量相关专业领域3年以上工作经历




人力资源包括但不限于人力资源规划、员工招聘与配置、员工培训与开发、绩效管理、薪酬管理、员工关系管理、劳动关系管理。
火力发电企业应建立碳计量工作人员技术档案，保存其能力、教育、专业资格、培训、技能和经验等记录。碳计量工作人员技术档案模版见表9。
[bookmark: _Toc191662443]碳计量工作人员技术档案
火力发电企业名称：                   
	序号
	人员姓名
	工作部门
	岗位及职务
	学历教育
	专业技术职务
	技能
	工作经验
	是否参加岗位培训、考试
	岗位资格证号
	备注

	1
	
	
	
	
	
	
	
	
	
	

	2
	
	
	
	
	
	
	
	
	
	


[bookmark: _Toc196812027][bookmark: _Toc196812075][bookmark: _Toc191662399][bookmark: _Toc191662475][bookmark: _Toc197522080][bookmark: _Toc212826070]碳计量器具
[bookmark: _Toc191662400][bookmark: _Toc196812028][bookmark: _Toc191662476]碳计量器具配备
[bookmark: _Toc191662477][bookmark: _Toc191662401]碳计量器具配备原则应符合JJF 2309-2025的规定。
[bookmark: _Toc191662402][bookmark: _Toc191662478]碳计量器具配备要求应符合JJF 2309-2025的规定。
[bookmark: _Toc191662479][bookmark: _Toc191662403]碳计量器具理论需要量确认应符合JJF 2309-2025的规定。
[bookmark: _Toc191662480][bookmark: _Toc196812029][bookmark: _Toc191662404] 碳计量器具管理
火力发电企业应对碳计量器具配备、申购、验收、保管、使用、检定/校准、维护、报废等环节形成制度并实施有效管理，确保碳计量器具配备满足碳计量数据采集需要和在用碳计量器具的量值准确可靠。火力发电企业宜利用计算机技术实现碳计量器具的信息化管理。
火力发电企业应建立碳计量器具台账或完整的碳计量器具一览表。台账或一览表中应列出计量器具名称、型号规格、准确度等级、测量范围、生产厂家、出厂编号、管理编号、安装使用或存放地点、用途、最近检定/校准日期、检定周期/校准间隔、服务源流种类或排放类型等内容。
火力发电企业应建立完整的碳计量器具档案，内容包括：
1. 计量器具采购合同；
计量器具使用说明书；
计量器具出厂合格证书；
计量器具最近两个连续周期的检定/校准证书；
计量器具维护保养记录；
计量器具其他相关信息。
在用碳计量器具应在明显位置粘贴与碳计量器具台账或一览表编号对应的标识，并有检定/校准状态标识，以备查验和管理。 
[bookmark: _Toc191662405][bookmark: _Toc191662481][bookmark: _Toc196812030]碳计量器具检定/校准
火力发电企业应制定碳计量器具量值传递或溯源图（格式可参照附录B 图B.3、图B.4）；其中作为内部计量标准器具使用的，应确定其准确度等级、测量范围、可溯源的上级计量基准或计量标准。 
火力发电企业自行检定/校准碳计量器具应建立企业最高计量标准，并满足计量溯源性和法制计量有关要求。
火力发电企业应制定碳计量器具周期检定/校准计划，实行定期检定/校准。其检定周期、检定方式应遵守以下规定：
1. 属于强制检定范围的工作计量器具应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登记备案，并向其指定的技术机构申请强制检定。
属于非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应由具备开展计量检定/校准资格的计量技术机构或由企业内部建立计量标准的部门实施检定/校准。
对无检定规程或校准规范的非强制检定计量器具，应采取可行、有效的措施（如自校、比对、定期更换等）确保其量值准确可靠。
属于自行确定检定/校准的计量器具，开展检定/校准应有现行有效的控制文件（如计量器具检定/校准间隔的管理程序和校准规范等）作为依据。
[bookmark: _Toc191662406][bookmark: _Toc196812031][bookmark: _Toc191662482]碳计量器具使用 
在用碳计量器具应处于有效的检定/校准状态，不满足5.2.3.3要求的不得使用。 
碳计量器具使用和维护应指定专人负责，碳计量器具有效的使用说明书（包括制造商提供的有关手册）、检定/校准证书等资料应保存完好并便于取用。
碳计量器具应在受控或已知满足需要的环境中使用，确保测量结果准确有效。 
对影响碳计量器具计量性能的调整装置及软件，在使用中未经许可不得改动其铅封、封印及其他保护装置。
在用碳计量器具被怀疑或出现损坏、过载、产生不正确的测量结果、超过检定周期/校准间隔、铅封/封印或保护装置损坏破裂等情况时，应停止使用、隔离存放，加贴明显的标签或标志，排查不符合原因，经再次检定/校准符合要求后才能重新投入使用。
可能时，应保存不符合要求的碳计量器具在调整或修理前后的检定/校准原始记录，如果检定/校准结果表明该器具在以往数据采集中出现明显的误差风险，应采取必要的措施。
[bookmark: _Toc212826071]碳计量测量软件的运用
当采用计算机或自动化工具进行碳计量的数据采集、处理及记录时，需预先对所使用的测量软件进行适宜性测试与确认，并保存相关测试记录。仅授权人员可对测量软件进行修改和再次确认。
[bookmark: _Toc212826072]碳计量设备外部供应商的要求
企业新购置的碳计量设备，其供应商必须提供产品合格证。若该设备属于国家强制管理的计量设备范畴，并以型式批准方式监管，则供应商还需出示相应的型式批准证书。对于接受第三方服务的情形，企业应评估其在碳计量方面的专业能力。
[bookmark: _Toc212826073]碳计量流程管理
[bookmark: _Toc212826074]碳计量流程设计
应确定并列出关键的碳计量流程，明确这些流程中的关键要素和控制标准。这些要素和标准的设定应与潜在的风险相匹配。应考虑操作者的专业能力、使用的碳计量设备精度、环境条件的影响、可能影响测量结果的变量、被测对象的特性以及所应用的方法等因素。
设计的碳计量流程应具备预防错误测量结果的能力，并能及时发现和处理存在的问题，确保及时采取纠正措施。
[bookmark: _Toc212826075]实施碳计量流程
在实施碳计量流程时，应确保其处于受控状态，这至少包括：
1. 使用已经过校准验证的碳计量设备；
执行经过验证的测量步骤；
确保所需的信息资源可得；
维持适宜的环境条件；
由具备相应技能的人员进行操作；
采用恰当的报告方式来呈现结果；
按照规定对流程进行监控。
应建立一套风险评估机制，通过评估来识别潜在风险，并制定预防措施以应对可能出现的问题。
[bookmark: _Toc196812037][bookmark: _Toc191662483][bookmark: _Toc196812081][bookmark: _Toc191662407][bookmark: _Toc197522081][bookmark: _Toc212826076]碳计量数据管理
[bookmark: _Toc196812082][bookmark: _Toc191662408][bookmark: _Toc212826077][bookmark: _Toc191662484][bookmark: _Toc196812038][bookmark: _Toc197522082]碳计量数据采集
[bookmark: _Toc191662409][bookmark: _Toc196812039][bookmark: _Toc191662485][bookmark: _Hlk191976036]碳计量数据采集原则
碳计量数据采集应与碳计量器具实际测量结果相符，或按照规定的方法如实引用技术服务机构提供的数据，不得伪造或者篡改碳计量数据。
火力发电企业应按源流分类计量要求设置碳计量采集点，对不同源流相关参数按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规定的频次定期进行计量数据采集和记录，记录应真实、完整、准确，并按规定的期限予以保存，以满足碳计量管理的要求。火力发电企业宜加强样品自动采集与分析技术应用，并宜采用5G、物联网、区块链等创新技术手段强化原始数据防篡改管理。
碳计量数据采集要求
采集时间、方式、频次应相对稳定，以消除因采集不一致带来统计数据的不可比性。
应满足计算和统计单位产品温室气体排放量、编制温室气体排放量报告、产品碳足迹评价、计算节能减排技改的温室气体排放减排量等需要。
火力发电企业碳计量数据采集应满足政府温室气体排放管理的需求。
[bookmark: _Toc191662411][bookmark: _Toc191662487][bookmark: _Toc196812040]碳计量数据采集方式
人工采集。使用规范的数据采集记录（抄表记录）格式，由数据采集人员和复核人员签字。
自动采集。利用计算机技术实现碳计量数据的网络化管理，及时采集碳计量数据并备份归档。
技术服务机构计量。委托具备中国计量认证（CMA）资质的技术服务机构提供公正的碳计量数据。
[bookmark: _Toc196812041][bookmark: _Toc191662412][bookmark: _Toc191662488]碳计量采集受控条件
碳计量采集应按照标准、规范或程序并在受控条件下进行，受控条件包括： 
1. 使用合格的碳计量器具；
应用经确认有效的采集标准、规范、程序和记录表格格式； 
具备所要求的环境条件；
使用具有资格能力的人员；
合适的结果报告方式。
[bookmark: _Toc191662489][bookmark: _Toc191662413][bookmark: _Toc196812042]碳计量采集记录要求
    采集者应实时记录碳计量采集结果，记录内容包括：
1. 使用的碳计量器具、采集依据、环境条件等相关信息；
碳计量采集原始数据；
数据计算方法及结果；
采集、复核人员签字，必要时应有审核人员签字；
采集日期和时间。
碳计量数据传递、使用
碳计量数据的传递、使用应符合以下要求：
a)确立清晰的碳计量数据传播手段、数据结构以及传输的具体时间点;
b)规定好碳计量数据的通讯规则、发送源头及接收终端;
c)确保所有碳计量报告中的数据均直接源自碳计量装置，以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bookmark: _Toc191662414][bookmark: _Toc196812084][bookmark: _Toc191662490][bookmark: _Toc212826079][bookmark: _Toc197522083][bookmark: _Toc196812044]碳计量数据处理
碳计量原始数据不得随意更改，并保证数据真实、完整、准确。
对于电子文档和数据库存储，应采用加密、备份等措施，确保数据存储的安全性和可用性。同时，应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和流程，规范数据的存储、管理和使用。
当碳计量器具损坏或安装、拆卸期间造成碳计量数据不准或无法统计时，应制定相应的方案进行评估。评估方案包括评估方法、程序、结论、数据可靠性论证、评估人员和批准人员、日期等内容。
经处理后的碳计量数据应由授权人员进行审核确认。
[bookmark: _Toc191662491][bookmark: _Toc196812085][bookmark: _Toc212826080][bookmark: _Toc196812045][bookmark: _Toc191662415][bookmark: _Toc197522084]碳计量数据应用
火力发电企业应将碳计量数据作为统计调查、统计分析和温室气体排放量报告编制的基础，温室气体统计报表数据应能追溯至计量采集记录或权威机构的发布。
火力发电企业应将碳计量数据作为开展碳盘查、碳核查、碳交易、碳减排、碳审计等活动的依据。
火力发电企业制定年度碳计量目标和实施方案，应以碳计量数据为基础，有针对性地采取计量管理或计量改造措施。
火力发电企业应利用碳计量数据进行温室气体排放分析。根据温室气体排放统计和配额交易情况，定期分析用于能源贸易结算、碳交易等报表数据并有分析记录或报告，为节能减排改造提供可靠依据。
火力发电企业宜按照现行有效的国家计量技术规范或火力发电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对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进行不确定度分析，相对扩展不确定度应满足附录表A.4要求。具备实测法获取温室气体排放量的火力发电企业，宜定期通过实测法对计算法计算得到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数据进行校验。
校验周期宜为每年一次。
[bookmark: _Toc196812046][bookmark: _Toc212826081][bookmark: _Toc191662416][bookmark: _Toc197522085][bookmark: _Toc196812086][bookmark: _Toc191662492]自查与整改
[bookmark: _Toc191662417][bookmark: _Toc191662493][bookmark: _Toc196812047][bookmark: _Toc196812087][bookmark: _Toc212826082][bookmark: _Toc197522086]自查
火力发电企业每年应制定碳计量自查方案并组织自查，以验证其碳计量工作符合本企业碳计量管理制度和本规范的要求。自查方案内容包括检查依据、检查项目、检查程序、检查方法和报告格式等。
自查应形成记录，记录格式可自行制定。自查记录表参考格式见附录C中表C.1-C.5。
自查应形成报告，报告格式自行制定，应覆盖其全部内容。自查报告参考格式见附录C中C.1。
[bookmark: _Toc196812048][bookmark: _Toc196812088][bookmark: _Toc191662418][bookmark: _Toc212826083][bookmark: _Toc191662494][bookmark: _Toc197522087]整改
火力发电企业应对自查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并对整改的效果进行验证。

[bookmark: BookMark5]

[bookmark: _Toc197522088][bookmark: _Toc212826084][bookmark: _Toc196812049][bookmark: _Toc191662495][bookmark: _Toc191662419][bookmark: _Toc196812089]
（规范性）
火力发电企业碳计量器具配备要求
[bookmark: _Toc191662420][bookmark: _Toc191662496][bookmark: _Toc196812090][bookmark: _Toc196812050][bookmark: _Toc197522089]碳计量器具配备率按下式计算：
   	  [image: ]  
式中： 
——碳计量器具配备率，%；
——碳计量器具实际配备数量，台（件）；
——碳计量器具理论需要量，台（件）。
[bookmark: _Toc197522090][bookmark: _Toc191662421][bookmark: _Toc196812091][bookmark: _Toc196812051][bookmark: _Toc191662497]火力发电企业应配备满足计算法要求的碳计量器具；宜配备满足实测法要求的碳计量器具。
1. 采用计算法获取温室气体排放量，火力发电企业自身应配备获取活动水平数据的计量器具，获取排放因子采用的计量器具可由火力发电企业委托的技术服务机构配备，当排放因子采用缺省值时，碳计量器具实际配备数量和理论需求量均不计算。
采用实测法获取温室气体排放量，火力发电企自身应配备获取有组织排放测量的计量器具，获取无组织排放测量的计量器具可由火力发电企业委托的技术服务机构配备。
[bookmark: _Toc197522091][bookmark: _Toc196812092][bookmark: _Toc191662498][bookmark: _Toc191662422][bookmark: _Toc196812052]碳计量器具配备率应符合表A.1的要求。
[bookmark: _Toc191662446]碳计量器具配备率要求
	计量方法
	测量项目
	火力发电企业

	实测法
	有组织排放
	100%

	
	无组织排放
	100%[注1]

	计算法
	活动数据
	主要源流
	100%

	
	
	次要源流
	100%

	
	
	微量源流
	60%

	
	排放因子
	主要源流
	100%

	
	
	次要源流
	100%

	
	
	微量源流
	100%

	注1：火力发电企业无组织排放量总计超过1000吨化石二氧化碳当量年排放量或超过企业年度总排放量2%（最多贡献2万吨化石二氧化碳当量排放/年），无组织排放碳计量器具配备率应为100%，否则可不配备无组织排放碳计量器具。
注2：购入使用的电力计量器具配备率为100%。



[bookmark: _Toc196812053][bookmark: _Toc196812093][bookmark: _Toc191662499][bookmark: _Toc197522092][bookmark: _Toc191662423]火力发电企业的碳计量器具准确度等级应满足表A.2和表A.3的要求。
[bookmark: _Toc191662447]实测法碳计量器具（系统）最大允许误差要求
	计量器具类别
	测量参数
	最大允许误差

	烟气流速连续测量系统
（含流速变送器、流速测量仪）
	烟气流速
	>10m/s
	±10%

	
	
	≤10m/s
	±12%

	
	烟道截面面积
	±2%


表A.2  实测法碳计量器具（系统）最大允许误差要求（续）
	计量器具类别
	测量参数
	最大允许误差

	烟气温度连续测量系统
（含温度变送器、温度测量仪）
	烟气温度
	±3 ℃

	烟气湿度连续测量系统
（含湿度变送器、湿度测量仪）
	湿度测量仪
	5%<x≤30%
	相对误差不超过±15%

	
	
	1%≤x≤5%
	绝对误差不超过±0.75%

	二氧化碳分析仪
	二氧化碳浓度
	±3% F.S.

	无组织排放监测系统
	通量
	±30%



[bookmark: _Toc191662448]计算法碳计量器具技术要求
	计量目的
	计量器具类别
	技术要求

	排放因子
	气相色谱仪
	检测限：PID：≤5×10-12g/mL（苯，S/N=2）
检测限：FID≤0.5ng/s（正十六烷）
检测限：ECD≤5pg/mL（丙体六六六）
灵敏度：TCD≥800mV.mL/mg（苯）

	
	烘干法水分测定仪
	准确度等级：[image: ]级

	
	干燥箱
	温度偏差：±2℃，均匀度：2℃，波动度：±0.5℃

	
	全自动热重仪器
	质量：±（0.001m0+0.020mg）

	
	
	升温速率：±3.0%

	
	工业分析仪
	灰分
	<15.00%
	最大允许误差：±0.30%〔以干燥基（d）表示〕

	
	
	
	15.00%~30.00%
	最大允许误差：±0.50%〔以干燥基（d）表示〕

	
	
	
	>30.00%
	最大允许误差：±0.70%〔以干燥基（d）表示〕

	
	
	挥发分
	<20.00%
	最大允许误差：±0.50%〔以干燥基（d）表示〕

	
	
	
	20.00%~40.00%
	最大允许误差：	±1.00%〔以干燥基（d）表示〕

	
	马弗炉
	温度控制要求：C级


表A.3  计算法碳计量器具技术要求（续）
	[bookmark: _Hlk197590320]计量目的
	计量器具类别
	技术要求

	排放因子
	分析天平
	分辨率：0.1mg

	
	元素分析仪
	碳
	示值误差：±2%

	
	
	氢
	示值误差：±3%

	
	
	氮
	示值误差：±5%

	
	
	硫
	示值误差：±5%

	
	煤中全硫测定仪
	全硫
	含量＜1.00时，最大允许误差±0.15%
1.00～4.00时，最大允许误差±0.25%
＞4.00～6.00时，最大允许误差±0.35%

	
	非自动衡器
	准确度等级：[image: ] 级

	
	自动衡器
	皮带秤准确度等级：0.5 级；自动轨道衡准确度等级：1.0级

	
	盘煤仪
	盘煤精度相对误差：＜0.5%

	
	储罐
	自动液位计最大允许仪表误差：±1mm（体积计量交接），
最大允许安装误差：±4mm（体积计量交接）

	
	油流量表
	轻质油
	准确度等级：0.5 级

	
	
	重质油
	准确度等级：1.0 级

	
	气体流量计
	天然气
	准确度等级：1.0 级

	
	
	蒸汽
	准确度等级：1.0 级

	活动数据
	
	煤气
	准确度等级：2.0 级

	
	电能表
	有功交流电能计量
	I类用户
	准确度等级：D级

	
	
	
	II类用户
	准确度等级：C 级

	
	
	
	III类用户
	准确度等级：C级

	
	
	
	IV类用户
	准确度等级：B 级

	
	
	
	V类用户
	准确度等级：A 级

	
	温度测量仪表
	准确度等级：1.0级

	
	压力测量仪表
	一般压力表
	准确度等级：1.5 级

	
	
	压力变送器
	准确度等级：0.5 级

	
	氧弹热量计
	计量性能要求：A级  


表A.3  计算法碳计量器具技术要求（续）
	注1：运行中的电能计量装置按其所计量电能的多少，将用户分为五类。Ⅰ类用户为月平均用电量500万 kWh及以上或变压器容量为10000kVA及以上的高压计费用户；Ⅱ类用户为小于I类用户用电（或变压器容量)但月平均用电量100万 kWh及以上或变压器量为2000  kVA及以上的高压计费用户；Ⅲ类用户为小于Ⅱ类用户用电量(或变压器容量) 但月平均用电量10万kWh及以上或变压器容量为315 kVA及以上的计费用户；Ⅳ类用户为负荷容量为315 kVA以下的计费用户；V类用户为单相供电的计费用户。
注2：当计量器具是由传感器、二次仪表组成的测量装置或系统时，表中给出的准确度等级应是装置或系统的准确度等级，装置或系统未明确给出其准确度等级时，可用传感器与二次仪表的准确度等级按误差合成方法合成。
注3：用于成品油贸易结算的计量器具的准确度等级应不低于0.3级。
注4：用于天然气贸易结算的计量器具的准确度等级应符合GB/T 18603-2023附录A的要求。
注5：火力发电企业可按照实际情况选择计量排放因子的相应准确度等级计量器具，器具类别不限于表中所示。



[bookmark: _Toc197522093][bookmark: _Toc196812054][bookmark: _Toc196812094][bookmark: _Toc191662424][bookmark: _Toc191662500]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合成相对扩展不确定度应符合表A.4的要求。
[bookmark: _Toc191662449]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合成相对扩展不确定度
	二氧化碳气体排放当量 t（万吨/年）
	合成相对扩展不确定度（Urel，k=2）

	t＜2.6
	≤20%

	2.6≤t＜5
	≤10%

	5≤t＜50
	≤ 7.5%

	t≥50
	≤5%

	注1：本表规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合成相对扩展不确定度限值旨在提高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可靠性和精准性，是火力发电企业配备的计量器具在满足本文件A.4的基础上，对火力发电企业计量器具配备的进一步总体要求，合成相对扩展不确定度评定方法可参照现行有效的相关国家计量技术规范。


[bookmark: _Toc191662501][bookmark: _Toc197522094][bookmark: _Toc196812095][bookmark: _Toc196812055][bookmark: _Toc191662425]能源作为原材料用途使用时，其碳计量器具的准确度等级应满足相应的生产工艺要求。
碳计量器具的性能应满足相应的生产工艺及使用环境（如温度、温度变化率、湿度、照明、振动、噪声、粉尘、腐蚀、电磁干扰等）要求。
[bookmark: _Toc191662502][bookmark: _Toc196812096][bookmark: _Toc197522095][bookmark: _Toc196812056][bookmark: _Toc191662426]有关国家标准对火力发电行业的碳计量器具配备有特定要求的，应执行其规定。


[bookmark: _Toc197522096][bookmark: _Toc191662503][bookmark: _Toc212826085][bookmark: _Toc196812097][bookmark: _Toc191662427][bookmark: _Toc196812057]
（资料性）
火力发电企业碳计量管理用表/图（格式）
火力发电企业应按表B.1格式要求形成文件。
[bookmark: _Toc191662451]源流一览表
火力发电企业名称：                         
	序号
	计量范围
	源流种类
	备注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购入使用电力产生的排放
	
	



火力发电企业应按表B.2格式要求形成文件。
[bookmark: _Toc191662452]  计算法碳计量器具一览表
火力发电企业名称：                         
	序号
	源流种类
	计量器具名称
	型号
规格
	测量
范围
	准确度等级
	生产厂家
	出厂编号
	企业管理编号
	安装使用或存放地点
	用途
	检定周期/校准间隔
	状态(合格/准用/停用)
	最近检定/校准时间
	备注

	
	
	
	
	
	
	
	
	
	
	
	
	
	
	

	
	
	
	
	
	
	
	
	
	
	
	
	
	
	

	
	
	
	
	
	
	
	
	
	
	
	
	
	
	


火力发电企业应按表B.3格式要求形成文件。
实测法碳计量器具一览表
	序号
	排放类别
	计量器具名称
	型号
规格
	测量
范围
	准确度等级
	生产厂家
	出厂编号
	企业管理编号
	安装使用或存放地点
	用途
	检定周期/校准间隔
	状态(合格/准用/停用)
	最近检定/校准时间
	备注

	
	
	
	
	
	
	
	
	
	
	
	
	
	
	

	
	
	
	
	
	
	
	
	
	
	
	
	
	
	

	
	
	
	
	
	
	
	
	
	
	
	
	
	
	





[bookmark: _Toc191662453]火力发电企业应按表B.4格式要求形成文件。
实测法碳计量器具一览表
[bookmark: _Toc191662455][image: ]

火力发电企业应按表B.5格式要求形成文件。
实测法碳计量器具配备情况统计汇总表（示例）
火力发电企业名称：                    
	排放类别
	配备的计量器具类别及数量（台）

	
	烟气流速连续测量系统
	无组织排放监测系统
	...
	
	
	
	

	
	应配
数量（台）
	实配数量（台）
	应配
数量（台）
	实配数量（台）
	应配
数量（台）
	实配数量（台）
	
	
	
	
	
	
	
	

	有组织排放
	
	
	
	
	
	
	
	
	
	
	
	
	
	

	无组织排放
	
	
	
	
	
	
	
	
	
	
	
	
	
	


填表人签字：              审核人签字：                填表日期：

[bookmark: _Toc212826086][bookmark: _Hlk197532364]火力发电企业应按表B.6格式要求形成文件。
计算法碳计量器具技术要求统计汇总表
	计量目的
	计量器具类别
	技术要求
	实际技术指标

	排放因子
	气相色谱仪
	检测限：PID：≤5×10-12g/mL（苯，S/N=2）
检测限：FID≤0.5ng/s（正十六烷）
检测限：ECD≤5pg/mL（丙体六六六）
灵敏度：TCD≥800mV.mL/mg（苯）
	

	
	烘干法水分测定仪
	准确度等级：[image: ]级
	


表B.6  计算法碳计量器具技术要求统计汇总表（续）
	计量目的
	计量器具类别
	技术要求
	实际技术指标

	排放因子
	干燥箱
	温度偏差：±2℃，均匀度：2℃，波动度：±0.5℃
	

	
	全自动热重仪器
	质量：±（0.001m0+0.020mg）
	

	
	
	升温速率：±3.0%
	

	
	工业分析仪
	灰分
	<15.00%
	最大允许误差：±0.30%〔以干燥基（d）表示〕
	

	
	
	
	15.00%~30.00%
	最大允许误差：±0.50%〔以干燥基（d）表示〕
	

	
	
	
	>30.00%
	最大允许误差：±0.70%〔以干燥基（d）表示〕
	

	
	
	挥发分
	<20.00%
	最大允许误差：±0.50%〔以干燥基（d）表示〕
	

	
	
	
	20.00%~40.00%
	最大允许误差：	±1.00%〔以干燥基（d）表示〕
	

	
	马弗炉
	温度控制要求：C级
	

	
	分析天平
	分辨率：0.1mg
	

	
	元素分析仪
	碳
	示值误差：±2%
	

	
	
	氢
	示值误差：±3%
	

	
	
	氮
	示值误差：±5%
	

	
	
	硫
	示值误差：±5%
	

	
	煤中全硫测定仪
	全硫
	含量＜1.00时，最大允许误差±0.15%
1.00～4.00时，最大允许误差±0.25%
＞4.00～6.00时，最大允许误差±0.35%
	

	活动数据
	非自动衡器
	准确度等级：[image: ] 级
	

	
	自动衡器
	皮带秤准确度等级：0.5 级；自动轨道衡准确度等级：1.0级
	

	
	盘煤仪
	盘煤精度相对误差：＜0.5%
	


表B.6  计算法碳计量器具技术要求统计汇总表（续）
	计量目的
	计量器具类别
	技术要求
	实际技术指标

	活动数据
	储罐
	自动液位计最大允许仪表误差：±1mm（体积计量交接），最大允许安装误差：±4mm（体积计量交接）
	

	
	油流量表
	轻质油
	准确度等级：0.5 级
	

	
	
	重质油
	准确度等级：1.0 级
	

	
	气体流量计
	天然气
	准确度等级：1.0 级
	

	
	
	蒸汽
	准确度等级：1.0 级
	

	
	
	煤气
	准确度等级：2.0 级
	

	
	电能表
	有功交流电能计量
	I类用户
	准确度等级：D级
	

	
	
	
	II类用户
	准确度等级：C 级
	

	
	
	
	III类用户
	准确度等级：C 级
	

	
	
	
	IV类用户
	准确度等级：B 级
	

	
	
	
	V类用户
	准确度等级：A 级
	

	
	温度测量仪表
	准确度等级：1.0 级
	

	
	压力测量仪表
	一般压力表
	准确度等级：1.5 级
	

	
	
	压力变送器
	准确度等级：0.5 级
	

	
	氧弹热量计
	计量性能要求：A级  
	

	1. 运行中的电能计量装置按其所计量电能的多少，将用户分为五类。Ⅰ类用户为月平均用电量500万 kWh及以上或变压器容量为10000kVA及以上的高压计费用户；Ⅱ类用户为小于I类用户用电（或变压器容量)但月平均用电量100万 kWh及以上或变压器量为2000kVA及以上的高压计费用户；Ⅲ类用户为小于Ⅱ类用户用电量(或变压器容量) 但月平均用电量10万kWh及以上或变压器容量为315 kVA及以上的计费用户；Ⅳ类用户为负荷容量为315 kVA以下的计费用户；V类用户为单相供电的计费用户。
1. 当计量器具是由传感器、二次仪表组成的测量装置或系统时，表中给出的准确度等级应是装置或系统的准确度等级，装置或系统未明确给出其准确度等级时，可用传感器与二次仪表的准确度等级按误差合成方法合成。
1. 用于成品油贸易结算的计量器具的准确度等级应不低于0.3级。
1. 用于天然气贸易结算的计量器具的准确度等级应符合GB/T 18603-2023附录A的要求。
1. 火力发电企业可按照实际情况选择计量排放因子的相应准确度等级计量器具，器具类别不限于表中所示。


填表人签字：              审核人签字：                填表日期：

火力发电企业应按表B.7格式要求形成文件。
实测法碳计量器具（系统）最大允许误差统计汇总表
	计量器具类别
	测量参数
	最大允许误差要求
	实际最大允许误差

	烟气流速连续测量系统
（含流速变送器、流速测量仪）
	烟气流速
	>10m/s
	±10%
	

	
	
	≤10m/s
	±12%
	

	
	烟道截面面积
	±2%
	

	烟气温度连续测量系统
（含温度变送器、温度测量仪）
	烟气温度
	±3 ℃
	

	烟气湿度连续测量系统
（含湿度变送器、湿度测量仪）
	湿度测量仪
	5%<x≤30%
	相对误差不超过±15%
	

	
	
	1%≤x≤5%
	绝对误差不超过±0.75%
	

	二氧化碳分析仪
	二氧化碳浓度
	±3% F.S.
	

	无组织排放监测系统
	通量
	±30%
	


填表人签字：              审核人签字：                填表日期：

火力发电企业应按表B.8格式要求形成文件。
计算法碳计量器具配备自查记录表
火力发电企业名称：                         

[image: ]

[bookmark: _Hlk197532826]火力发电企业应按图B.1格式要求形成文件。
[image: 流向图(1)]
火力发电企业温室气体流向图(参考件)
火力发电企业应按图B.2格式要求形成文件。
[image: ]
外购电力碳计量器具配备及计量点网络图(参考件)

火力发电企业应按图B.3格式要求形成文件。
[image: ]
化石燃料（煤炭）碳计量器具配备及计量点网络图(参考件)

火力发电企业应按图B.4格式要求形成文件。
[image: ]
化石燃料（柴油）碳计量器具配备及计量点网络图(参考件)
[bookmark: _Hlk198047273][bookmark: _Toc212826087]火力发电企业应按图B.5格式要求形成文件。
[image: ]
××××检定装置量值传递/溯源框图(参考件)
[bookmark: _Hlk198047476]火力发电企业应按图B.6格式要求形成文件。
[image: ]
××××碳计量器具量值传递/溯源框图(参考件)













火力发电企业应按图B.7格式要求形成文件。
[image: ]
火力发电行业碳计量管理体系框架图






[bookmark: _Toc212826088]
（资料性）
火力发电企业碳计量自查记录表/自查报告
[bookmark: _Toc212826089][bookmark: _Hlk212825484]火力发电企业宜参考表C.1编制碳计量管理自查记录表
表C.1碳计量管理自查记录表
	[bookmark: OLE_LINK2]序号
	规范条款
	碳计量要求
	自查方法
	自查评定
	自查记录

	
	
	
	
	符合
	不符合
	不适用
	

	1
	4.1总则
	火力发电企业应建立健全碳计量管理制度，明确碳计量管理职责，加强碳计量管理，确保碳计量数据真实完整、准确。
	1.核查火力发电企业的碳计量管理制度或任命文件或其他文件、是否明确碳计量工作的分管负责人、碳计量主管部门积碳计量岗位。
2.依据火力发电企业的碳计量管理制度或任命文件或其他文件，是否明确规定了最高管理者、碳计量工作的分管负责人、碳计最主管部门和碳计量各岗位的碳计量管理职责、权限和相享隶属关系。
	[bookmark: OLE_LINK1]□
	□
	■
	

	2
	4.2组织与管理
	火力发电企业应明确碳计量工作的领导，确立碳计量主管部门，设置碳计量岗位，并以文件形式明确规定其职责、权限和相互隶属关系。
	
	
	
	
	

	3
	4.2.2
管理职责
4.2.2.1
	最高管理者
1)对本单位碳计量工作负总责；
2)向单位宣传贯彻碳计量的重要性和碳计量法律法规的要求；
3)组织制定碳计量目标；
4)确保实现碳计量目标所需资源的有效配置；
5)决定改进碳计量工作的措施。
	查看有关碳计量管理的活动记录，确认最高管理者:
1)是否将满足本规范及其他碳计量管理的法律法规要求的重要性传达到有关部门，并已在火力发电企业内贯彻实施:
2)是否组织制定和审定碳计量目标;3)能确保实现碳计量目标所需的人力资源、信息资源、计量器具、环境条件等资源或条件，已有效实施碳计量和管理。
	□
	□
	■
	

	4
	4.2.2.2
	分管负责人
1)确保按本规范要求，建立、实施碳计量管理制度;
2)组织对碳计量工作实施情况进行自查;
3)提出改进碳计量工作的建议。
	查看有关碳计量管理的活动记录，确认碳计量工作的分管负责人:
1)是否按本规范及其他碳计量管理的法律法规的要求，组织制定碳计量管理制度，并已在火力发电企业内贯彻实施；2)是否组织对碳计量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自查;3)是否在最高管理层提出改进碳计量工作的建议。
	□
	□
	■
	


表C.1碳计量管理自查记录表（续）
	序号
	规范条款
	碳计量要求
	自查方法
	自查评定
	自查记录

	
	
	
	
	符合
	不符合
	不适用
	

	5
	4.2.2.3
	主管部门
1)组织落实本单位碳计量管理工作；
2)对本单位碳计量管理过程及效果进行分析，确保符合相关规定要求；
3)落实自查活动和改进措施。
	查看存关记录，核查火力发电企业碳计量主管部门是否组织、落实本单位碳计量管理工作;是否利用某种形式，如台查活动等，定期或不定期的系统分析本单位碳计量管理各主要环节及其各项活动过程，确定各环节和过程的碳计量需求，不断加以改进和提高。
	□
	□
	■
	

	6
	4.2.2.4
	碳计量岗位
火力发电企业应设置碳计量管理碳计量器具检定/校准和维护，碳计量数据采集、处理、统计、分析、报告和应用等岗位，并明确其职责和工作要求
	1.检查火力发电企业的有关文件，是否根据碳计量的实际状况，设置碳计量管理、碳计量器具检定/校准和维护、碳计量数据采集、处理、统计、分析报告和应用等岗位。
2.检查火力发电企业制定的各类碳计量管理人员的岗位职责，是否齐全，并与排放单位碳计量工作现状相吻合。
	□
	□
	■
	

	7
	4.3碳计量
管理制度
4.3.1
	火力发电企业应按本规范要求建 立健全碳计量管理制度，并保持和持 续改进其有效性。管理制度应形成文 件，传达至有关人员，被其理解、获 取和执行。
	1.检查火力发电企业各类制度的具体内容和要 求，是否符合并覆盖本规范规定的要求。
2.查看有关记录，核查火力发电企业对碳计量管 理制度是否传达至有关人员，并被其理解、获取和执 行。必要时可采用座谈会的形式来证实有关人员对相 关制度的理解、获取和执行状况。
	□
	□
	■
	


表C.1 碳计量管理自查记录表（续）
	序号
	规范条款
	碳计量要求
	自查方法
	自查评定
	自查记录

	
	
	
	
	符合
	不符合
	不适用
	

	8
	4.3.2
	碳计量管理制度至少应包括下列 内容：
1)碳计量管理职责；
2)碳计量器具配备、使用和维护 管理制度；
3)碳计量器具周期检定/校准管 理制度 ；
4)碳计量人员配备、培训和考核 管理制度；
5)碳计量数据采集、处理、统 计、分析、报告和应用制度；
6)碳计量工作自查和改进制度。
	1.检查排放单位有关碳计量管理制度，是否包括 了碳计量管理职责；碳计量器具配备、使用和维护管 理制度；碳计量器具周期检定/校准管理制度；碳计 量人员配备、培训和考核管理制度；碳计量数据采  集、处理、统计、分析、报告和应用制度；碳计量工 作自查和改进制度等六个方面。
2.检查各类制度的具体内容和要求是否符合排放 单位现实状况，并具有可操作性。
	□
	□
	■
	

	9
	4.4碳计量 目标
4.4.1
	火力发电企业应根据计量法律法  规、强制性规范文件要求和本单位减  排目标，确定碳计量目标并形成文件。
	1.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及有关标准，检查火力发电企业的管理文件，核查火力发电企业是否制定了碳计量管理目标。
2.核查制定的碳计量管理目标是否全面、确切。
3.通过检查有关碳计量目标的贯彻、实施、考核 等文件和记录，确认碳计量目标在火力发电企业内部是否得到了沟通和理解，并能贯彻执行。
	□
	□
	■
	


表C.1 碳计量管理自查记录表（续）
	[bookmark: _Hlk212738492]序号
	规范条款
	碳计量要求
	自查方法
	自查评定
	自查记录

	
	
	
	
	符合
	不符合
	不适用
	

	10
	4.4.2
	碳计量目标由最高管理者授权发 布，至少应包括下列内容：
1)确保碳计量器具配备、周期检 定/校准、使用等符合相关要求；
2)确保碳计量人员配备、培训等 符合相关要求；
3)确保按源流实现分类计量；
4)确保碳计量符合现行有效的企 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和国家计量技术规范要求；
5)确保碳计量数据真实、完整、 准确和有效应用。
	1.检查火力发电企业碳计量管理文件，确认碳计 量目标是否由最高管理者授权发布。
2.检查制定的碳计量目标，确认是否包括以下 内容：
1)确保碳计量器具的配备、周期检定/校准、使 用等符合相关要求；
2)碳计量人员的配备、培训等符合相关要求；
3)确保按源流实现分类计量；
4)确保碳计量符合现行有效的企业温室气体排  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和国家计量技术规范要求；
5)确保碳计量数据真实、完整、准确和有效 应用。
	□
	□
	■
	

	[bookmark: _Hlk212738858]11
	
	火力发电企业应制定碳计量目标 的评价方法并定期对目标实施情况进 行评价。
注：碳计量目标的评价可与自查 相结合，评价周期宜为每年 一次。
	1.检查火力发电企业有关碳计量管理文件，对每 一项碳计量目标是否制定了具体的评价方法。
2.检查火力发电企业有关碳计量管理记录，是否 按制定的评价方法，定期对目标实施情况进行评价。
	□
	□
	■
	



1.“自查记录”栏应注明自查方式“资料自查”或“现场自查”。
2.“自查记录”栏应逐个条款进行自查情况的描述。
3.当发现不符合项的应在“自查记录”栏中注明“不符合项报告”的编号。
4.自查评定中“□”标记为评定结果选项，选中的在框内打“ √ ”;“■”标记是指不能评定“不适用”。
[bookmark: _Hlk212739304]自查人员签字：                  自查日期：






[bookmark: _Toc212826090]火力发电企业宜参考表C.2编制碳计量人员自查记录表
表C.2碳计量人员自查记录表
	序号
	规范条款
	碳计量要求
	自查方法
	自查评定
	自查记录

	
	
	
	
	符合
	不符合
	不适用
	

	12
	5.1碳计量
人员配备
5.1.1
	火力发电企业应根据工作需要配备足够的专 业人员从事碳计量管理工作，保证碳计量职责和 管理制度落实到位。
	根据火力发电企业的生产规模和碳计量 岗位设置的要求，核查火力发电企业的碳计  量人员的配置情况，不管是专职人员还是兼 职人员，是否满足了碳计量工作的需求。
	□
	□
	■
	

	13
	5.1.2
	火力发电企业应设专人负责碳计量器具配备、使用、检定/校准、维护、报废等管理工作， 依法实施碳计量器具的检定/校准，确保计量器   具量值的准确可靠。
	1.核查火力发电企业碳计量人员的配置 情况，是否有专人负责排放单位的碳计量器 具的配备、使用、检定/校准、维护、报废
等管理工作。
2.对碳计量器具自行检定/校准的，检
查其是否按计量技术法规的规定实施检定/ 校准。
	□
	□
	■
	

	14
	5.1.3
	火力发电企业应设专人负责碳计量数据采  集、处理、统计、分析、报告、应用，保证碳计 量数据完整、真实、准确
	1.核查火力发电企业的碳计量人员的配  置情况，是否有专人负责碳计量数据采集、 处理、统计、分析、报告、应用工作。
	□
	□
	■
	


表C.2碳计量人员自查记录表（续）
	序号
	规范条款
	碳计量要求
	自查方法
	自查评定
	自查记录

	
	
	
	
	符合
	不符合
	不适用
	

	15
	5.2人员培
训和资质
5.2.1
	火力发电企业从事碳计量管理，碳计量器具 维护，碳计量数据采集、处理统计、分析和报告 等人员，应掌握从事岗位所需的专业技术和业务 知识，具备碳计量技术和业务能力，定期接受培 训，并按有关规定持证上岗。
注 ：
1、火力发电企业从事碳计量管理，碳计量器具维护，碳计量数据采集、处理、统 计、分析、报告等人员应至少有1人具备3年以上相关工作经历或理工科相关专业高级技术职称或具有碳排放管理员证书，并应为长期聘用人员。
2、培训的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碳计量相关基础知识和法律法规、现行有效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和国家计量技术规范要求、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和核查操作技能等，培训频次每年不宜少于1次。
	检查火力发电企业的碳计量人员的技术 档案，核查：
1)碳计量管理人员是否通过相关部门 的培训考核；
2)碳计量器具的维护人员，是否经过 培训，具有相应的能力；
3)碳计量的自查人员，是否通过含有 本规范的培训考核；
4)碳计量采集、数据统计分析和报告等人员，是否通过含有关知识的培训，掌握其从事岗位所需的专业技术和业务知识;
5)当政府行政部门对上述人员有岗位资质要求的，是否按规定持证上岗。
	□
	□
	■
	

	16
	5.2.2
	火力发电企业从事计量检定/校准等人员应通过相关培训考核，取得相应资质。
注: 火力发电企业从事计量检定/校准等人员应至少1人取得二级(含)以上注册计量师资格证书或具备温室气体排放测量相关专业领城3年以上工作经历。
	对于火力发电企业的碳计量器具进行自主检定/校准的，检查其从事碳计量器具检定/校准的人员是否按规定持证上岗。
	□
	[bookmark: OLE_LINK5]□
	□
	

	序号
	规范条款
	碳计量要求
	自查方法
	自查评定
	自查记录

	
	
	
	
	符合
	不符合
	不适用
	

	17
	5.2.3
	火力发电企业应建立碳计量工作人员技术档案，保存其能力、教育、专业资格、培训、技能和经验等记录
	火力发电企业的碳管理人员的技术档案是否齐全。
	□
	□
	■
	


[bookmark: _Hlk212743234]
1.“自查记录”栏应注明自查方式“资料自查”或“现场自查”。
2.“自查记录”栏应逐个条款进行自查情况的描迷。
3.当发现不符合项的应在“自查记录”栏中注明“不符合项报告”的编号。
4.自查评定中“□”标记为评定结果选项，选中的在框内打“√”;“■”标记是指不能评定“不适用”。

自查人员签字：                  自查日期：














[bookmark: _Toc212826091]火力发电企业宜参考表C.3编制碳计量器具自查记录表

表C.3碳计量器具自查记录表
	[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BookMark8]序号
	规范条款
	碳计量要求
	自查方法
	自查评定
	自查记录

	
	
	
	
	符合
	不符合
	不适用
	

	18
	6.1碳计量
器具配备
6.1.1碳计
量器具配备
原则6.1.1.1
	应满足按源流分类计量要求，宜满足按 排放类型分类计量要求。
	1.查看有关碳计量管理文件，确认火力发电企业是否规定了碳计量器具的配备原则，该原则是否包含了按源流分类计量和按排放类型分类计量的要求。
2.查看有关排放单位的碳计量器具配备重点 排放单位碳计量规划、碳计量器具配备台账或一  览表等资料，核查器具配备是否贯彻实施了分类 计量的配备原则。
	[bookmark: OLE_LINK6]□
	□
	■
	

	19
	6.1.1.2
	应满足现行有效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 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规定的数据获取要求。
	核查碳计量器具配备是否满足现行有效的各 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规定的数 据采集要求。
	□
	□
	■
	

	20
	6.1.1.3
	宜配备智能化、具有远程传输等功能的 碳计量器具，建立温室气体排放管理等信息 系统。
	是否配备智能化 具有远程传输等功能的碳 计量器具，是否建立温室气体排放管理等信息
系统。
	□
	□
	□
	

	21
	6.1.1.4
	宜配备满足自查自检要求的碳计量 器具。
	1.查看有关计量器具配置台账，核查重点排 放单位排放温室气体种类，有无配备必要的便携式计量器具。
2.依据便携式计量器具的计量性能，确定其是否可以自检自查。
	□
	□
	□
	

	22
	6.1.2碳计
量器具配备
要求
6.1.2.1
	火力发电企业碳计量器具的配备应符合 附录A的规定。
	核查碳计量器具配备是否符合附录A的规定。
	□
	□
	■
	


表C.3碳计量器具自查记录表（续）
	序号
	规范条款
	碳计量要求
	自查方法
	自查评定
	自查记录

	
	
	
	
	符合
	不符合
	不适用
	

	23
	6.1.2.2
	有关国家标准或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对特殊行业的碳计量器具配备有特定要求的，应执行其规定。
	1.当有关国家标准对特殊行业的碳计量器具有特殊要求的，火力发电企业应提供现行有效的标准。
2.按火力发电企业提供的现行有效的标准核查碳计量器具配备率和计量器具准确度等级等，是否符合标准要求
	□
	□
	■
	

	24
	6.1.3
碳计量器具理论需要量
确认6.1.3.1
	火力发电企业应按源流，确定温室气体流向，形成温室气体流向图。应按计算法和实测法要求，确定碳计量采集点，形成碳计量采集点网络图(可分别参照附录B中图 B.1、图 B.2)。
	1.检查火力发电企业是否编制了碳流向图和碳计量点网络图，并符合计算法和实测法分类计量的贾求。
2.检查火力发电企业编制的“火力发电企业碳计量管理用表/图”是否齐全、正确，并与计量点网络图相一致。
	□
	□
	■
	

	25
	6.1.3.2
	设置的温室气体计量采集点应覆盖火力发电企业按源流和排放类型分类计量的需求。
	火力发电企业编制的温室气体流向图和碳计量采集点网络图，是否覆盖按源流和排放类型分类计量的范围。
	□
	□
	■
	

	26
	6.1.3.3
	火力发电企业应根据碳计量采集点确认需配备的碳计量器具种类、数量、准确度等级，并按附录B的格式要求形成文件
	火力发电企业编制的“火力发电企业碳计量管理用表/图”是否齐全、完整，并与碳计量采集点网络图相一致。
	□
	□
	■
	

	27
	6.1.3.4
	火力发电企业应定期对温室气体流向裂、碳计量采集点和碳计量器具需要量进彳评审，并及时更新以符合实际状况。注:对温室气体流向图、碳计量采集点和碳计量器具需要量评审可与自查相结合，评审周期宜为每年一次
	1.检查火力发电企业是否定期对温室气体流向图、碳计量采集点和碳计量器具需要量进行评审。
2.依据碳计量点网络图，抽样检查碳计量点，是否及时更新且符合实际状况。
	□
	□
	■
	


表C.3碳计量器具自查记录表（续）
	序号
	规范条款
	碳计量要求
	自查方法
	自查评定
	自查记录

	
	
	
	
	符合
	不符合
	不适用
	

	28
	6.2碳计量
器具管理
6.2.1
	火力发电企业应对碳计量器具配备、申  购、验收、保管、使用、检定/校准、维护、 报废等环节形成制度并实施有效管理，确保  碳计量器具配备满足碳计量数据采集需要和  在用碳计量器具的量值准确可靠。重点排放   单位宜利用计算机技术实现碳计量器具的信  息化管理。
	1.核查火力发电企业的碳计量器具管理制
度，是否覆盖碳计量器具的申购、验收、保管、 使用、检定/校准、维护、报废等环节的要求。
2.查看有关记录，确认火力发电企业是否按  制度的规定，对碳计量器具的申购、验收、保管、 使用、检定/校准、维护、报废等环节进行控制， 以防碳计量器具的误用、错用、损坏和改变其计  量性能，确保在用碳计量器具的量值准确可靠。
3.核查火力发电企业是否利用计算机技术实 现碳计量器具的信息化管理。
	□
	□
	■
	

	29
	6.2.2
	火力发电企业应建立碳计量器具台账或完整的碳计量器具一览表。台账或一览表中应列出计量器具名称、型号规格、准确度等级、测量范围、生产厂家、出厂编号、管理编号、安装使用或存放地点、用途、最近检定/校准日期、检定周期/校准间隔、服务源流种类或排放类型等内容。
	1.核查火力发电企业的碳计量管理文件，是否具有完整的碳计量器具台账或一览表。
2.核查火力发电企业的碳计量器具台账或一览表，列人的碳计量器具种类是否齐全。
	□
	□
	■
	


表C.3碳计量器具自查记录表（续）
	序号
	规范条款
	碳计量要求
	自查方法
	自查评定
	自查记录

	
	
	
	
	符合
	不符合
	不适用
	

	30
	6.2.3
	火力发电企业应建立完整的碳计量器具档案，内容包括:
1)碳计量器具采购合同;
2)碳计量器具使用说明书(可能时或需要时);
3)碳计量器具出厂合格证书; 
4)碳计量器具最近两个连续周期的检 定/校准证书；
5)碳计量器具维护保养记录；
6)碳计量器具其他相关信息。
	抽查火力发电企业的碳计量器具档案，是否齐全、完整。
	□
	□
	■
	

	31
	6.2.4
	在用碳计量器具应在明显位置粘贴与碳 计量器具台账或一览表编号对应的标识，并 有检定/校准状态标识，以备查验和管理。
	1.依据碳计量器具一览表，现场核查重点排 放单位碳计量器具有无与碳计量器具一览表编号 对应的标识和计量确认状态标识。
2.必要时应核查火力发电企业对碳计量器具 检定/校准状态标识的正确性。
	□
	□
	■
	


表C.3碳计量器具自查记录表（续）
	序号
	规范条款
	碳计量要求
	自查方法
	自查评定
	自查记录

	
	
	
	
	符合
	不符合
	不适用
	

	32
	6.3碳计量 器具检定/
校准
 6.3.1
	火力发电企业应制定碳计量器具量值传 递或溯源图(格式可参照附录B中图B.3、
图B.4);其中作为内部计量标准器具使用
的，应确定其准确度等级、测量范围、可溯 源的上级传递标准。
	1.核查火力发电企业的碳计量管理文件，是 否具有完整的碳计量器具量值传递或溯源图。
2.检查碳计量器具的检定证书和校准证书， 是否溯源到国家基准或社会公用计量标准。
3.当某些校准目前尚不能严格溯源到国家基 准或社会公用计量标准的，检查其是否通过建立 对相应计量标准或测量设备的溯源来提供测量的 可信度。例如：
——使用有资格的供应者提供的有证标准物 质来给出材料可靠的物理或化学特性；
——使用规定的方法和(或)被有关各方接 受并且描述清晰的协议标准等。
	□
	□
	■
	

	33
	6.3.2
	火力发电企业自行检定/校准碳计量器 具应建立本单位最高计量标准，并满足计量 溯源性和法制计量有关要求。
	当火力发电企业的碳计量器具自行检定/校的，检查其是否建立本单位最高计量标准并满 足计量溯源性和法制计量有关要求。
	
	
	
	


表C.3碳计量器具自查记录表（续）
	序号
	规范条款
	碳计量要求
	自查方法
	自查评定
	自查记录

	
	
	
	
	符合
	不符合
	不适用
	

	34
	6.3.3
	火力发电企业应制定碳计量器具周期检 定/校准计划，实行定期检定/校准。其检定周期、检定方式应遵守相关计量法律法规的 规定。
1)属于强制检定范围的工作计量器具  应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登记备案，并向其指 定的技术机构申请强制检定。
2)属于非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应由  具备开展计量检定/校准资格的计量技术机 构或由火力发电企业内部建立计量标准的部 门实施检定/校准。
3)对无检定规程或校准规范的非强制 检定计量器具，应采取可行、有效的措施 (如自校、比对、定期更换等)确保其量值 准确可靠。
4)属于排放单位自行确定检定/校准的 计量器具，开展检定/校准应有现行有效的 控制文件(如计量器具检定/校准间隔的管 理程序和校准规范等)作为依据。
	1.核查火力发电企业是否制定碳计量器具周 期检定/校准计划。
2.依据相关计量法律法规的规定，核查火力发电企业编制的碳计量器具周期检定/校准计划 是否符合计量法律法规的规定。
3.属于非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核查提供计 量检定/校准的计量技术机构的资格证明或排放 单位内部建立计量标准的情况。
4.无检定规程或校准规范的非强制检定计量  器具，是否采取可行的、有效的措施(如自校、 比对、定期更换等),检查有关自校、比对等记   录，能否确保其量值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5.属于自行检定/校准且自行确定检定/校准 间隔的，检查其是否具有现行有效的控制文件  (如计量器具检定/校准间隔的管理程序和校准规 范)作为依据。当火力发电企业自行制定自校规 范的，核查其内容是否齐全，是否经过专家技术审查，并对其预期用途经过验证。
	□
	□
	■
	


表C.3碳计量器具自查记录表（续）
	序号
	规范条款
	碳计量要求
	自查方法
	自查评定
	自查记录

	
	
	
	
	符合
	不符合
	不适用
	

	35
	6.4碳计量
器具使用
6.4.1
	在用碳计量器具应处于有效的检定/校 准状态，不满足6.3.3要求的不得使用。
	1.检查火力发电企业碳计量器具的周期检 定/校准等情况，确认碳计量器具在使用中是否 处于有效的检定或校准状态。
2.现场抽查火力发电企业碳计量器具的使用 是否符合要求。
	□
	□
	■
	

	36
	6.4.2
	碳计量器具使用和维护应指定专人负 责，碳计量器具有效的使用说明书(包括制 造商提供的有关手册)、检定/校准证书等资 料应保存完好并便于取用。
	1.核查碳计量器具的使用和维护人员的配置情 况，是否有专职人员负责碳计量器具的使用和  维护。
2.使用和维护人员有无碳计量器具有效的使用 说明书 包括制造商提供的有关手册)以及检定/校准证书等资料。
	□
	□
	■
	

	37
	6.4.3
	碳计量器具应在受控或已知满足需要的 环境中使用，确保测量结果准确有效。
	1.核查火力发电企业对碳计量器具的受控方 法有无文件规定。
2.依据文件规定，现场核查火力发电企业碳计量器具是否在受控的或已知满足需要的环境中 使用。
	□
	□
	■
	

	38
	6.4.4
	对影响碳计量器具计量性能的调整装置
及软件，在使用中未经允许不得改动其铅 封、封印及其他保护装置。
	1.核查火力发电企业有无文件规定对影响碳 计量器具计量性能的调整装置及软件，在使用中 未经允许不得改动其铅封、封印及其他保护
装置。
2.现场抽查具有调整装置及软件的碳计量器具，其铅封、封印及其他保护装置有无改动。
	
	
	
	


表C.3碳计量器具自查记录表（续）
	序号
	规范条款
	碳计量要求
	自查方法
	自查评定
	自查记录

	
	
	
	
	符合
	不符合
	不适用
	

	39
	6.4.5
	在用碳计量器具被怀疑或出现损坏、过  载、产生不正确的测量结果、超过检定周  期/校准间隔、铅封/封印或保护装置损坏破  裂等情况时，应停止使用、隔离存放，加贴 明显的标签或标志，排查不符合原因，经再  次检定/校准符合要求后才能重新投入使用。
可能时，应保存不符合要求的碳计量器  具在调整或修理前后的检定/校准原始记录， 如果检定/校准结果表明该器具在以往数据  采集中出现明显的误差风险，应采取必要的 措施。
	1.查看有关碳计量器具档案或使用记录，如 果碳计量器具有被怀疑或出现损坏、过载、产生  不正确的测量结果、超过检定周期/校准间隔、 铅封/封印或保护装置损坏破裂等情况，不符合  要求的计量器具是否停止使用。
2.现场查看是否予以隔离以防误用，或加贴 明显的停用标签或标记，直至修复且经过检定、 校准或测试表明能正常工作后才能重新投入
使用。
3.查看有关碳计量器具档案或使用记录，对 不符合要求的碳计量器具进行调整或修理的，核 查其是否保存碳计量器具调整或修理前后的检  定/校准原始记录。
4.如果碳计量器具在调整或修理前，如检  定/校准结果表明，该器具在以往的数据采集中 出现了明显的误差风险，是否采取必要的纠正， 或预防措施。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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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4 碳计量数据管理自查记录表
	序号
	规范条款
	碳计量要求
	自查方法
	自查评定
	自查记录

	
	
	
	
	符合
	不符合
	不适用
	

	40
	7.1碳计量
数据采集
7.1.1
	碳计量数据采集原则
碳计量数据采集应与碳计量器具实际测 量结果相符，或按照规定的方法如实引用技 术服务机构提供的数据，不得伪造或者篡改 碳计量数据。
火力发电企业应按源流分类计量要求设 置碳计量采集点，对不同源流相关参数按企 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规定的 频次定期进行计量数据采集和记录，记录应 真实、完整、准确，并按规定的期限予以保 存，以满足碳计量管理的要求。重点排放单 位宜加强样品自动采集与分析技术应用，并 宜采用5G、物联网、区块链等创新技术手
段强化原始数据防篡改管理。
	1.核查火力发电企业建立的碳计量数据管理 制度或管理程序是否完善，以保证碳计量数据与 实际计量测量结果相符。
2.现场抽查碳统计报表和计量数据采集原始 记录，是否存在伪造或者篡改碳计量数据的
问题。
3.查看有关化石燃料、含碳原料消耗统计报 表、温室气体流向图等资料，核查火力发电企业 温室气体的种类(如CO₂ 、CH₄ 、N₂O等)。
4.查看有关碳消耗统计报表，根据重点排放 单位的排放种类，核查火力发电企业是否按企业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规定的频次定 期进行计量数据采集和记录。
5.查看有关碳计量数据采集记录，是否真 实、完整、准确，并按规定的期限予以保存。
6.核查火力发电企业样品自动采集与分析技 术应用，是否采用5G、区块链等技术实现测量
数据实时采集且不可篡改。
	□
	□
	■
	


表C.4 碳计量数据管理自查记录表（续）
	[bookmark: OLE_LINK3]序号
	规范条款
	碳计量要求
	自查方法
	自查评定
	自查记录

	
	
	
	
	符合
	不符合
	不适用
	

	41
	7.1.2
	碳计量数据采集要求
1)采集时间、方式、频次应相对稳定， 以消除因采集不一致带来统计数据的不可  比性。
2)应满足计算和统计单位产品温室气  体排放量、编制温室气体排放量报告、产品 碳足迹评价、计算节能减排技改的温室气体 排放减排量等需要。
3) 火力发电企业碳计量数据采集应满 足政府温室气体排放管理的需求。
	抽查碳计量数据采集记录，是否符合以下 要求：
1)采集时间、方式、频次应相对稳定，以 消除因采集不一致带来统计数据的不可比性。
2)满足计算和统计单位产品温室气体排放  量、编制温室气体排放量报告、产品碳足迹评  价、计算节能减排技改的温室气体排放减排量等 需要。
3)火力发电企业碳计量数据采集应满足政 府温室气体排放管理的需求。
	□
	□
	■
	

	42
	7.1.3
	碳计量数据采集方式
1)人工采集。使用规范的数据采集记 录(抄表记录)格式，由数据采集人员和复 核人员签字。
2)自动采集。利用计算机技术实现碳  计量数据的网络化管理，及时采集碳计量数 据并备份归档。
3)技术服务机构计量。委托具备中国 计量认证(CMA)资质的技术服务机构提供公正的碳计量数据。
	根据火力发电企业碳计量数据的采集方式， 分别抽查其采集的各种方式，查看碳计量数据采 集记录，确认是否征合以下要求：
1)人工采集。使用规范的数据采集记录
(抄表记录)表格格式，由数据采集人员和复核 人员签字。
2)自动采集。利用计算机技术实现碳计量  数据的网络化管理，及时采集碳计量数据并备份 归档。
3)技术服务机构计量。委托具备中国计量 认证(CMA)资质的技术服务机构提供公正的碳计量数据。
	□
	□
	■
	


表C.4 碳计量数据管理自查记录表（续）
	[bookmark: OLE_LINK4]序号
	规范条款
	碳计量要求
	自查方法
	自查评定
	自查记录

	
	
	
	
	符合
	不符合
	不适用
	

	43
	7.1.4
	碳计量采集应按照标准、规范或程序并在受控条件下进行，受控条件包括:
1)使用合格的碳计量器具:
2)应用经确认有效的采集标准、规范程序和记录表格格式:
3)具备所要求的环境条件:
4)使用具有资格能力的人员:
5)合适的结果报告方式。
	1.核查火力发电企业对碳计量采集的受控条件，是否具有标准、操作规范或程序等文件规定。
2.依据碳计量标准、规范或程序，现场核查火力发电企业是否按操作规范或程序的规定，在受控的条件下实施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计量和数据采集。
	□
	□
	■
	

	44
	7.1.5
	碳计量采集记录要求
采集者应实时记录碳计量采集结果，记录内容包括:
1)使用的碳计量器具、采集依据、环境条件等相关信息:
2)碳计量采集原始数据;
3)数据计算方法及结果;
4)采集、复核人员签字，必要时应有)审核人员签字;
5)采集日期和时间。
	查看碳计量原始记录和数据采集原始记录核查其记录的正确性、规范性和有效性。
	□
	□
	■
	

	45
	7.2碳计量
数据处理
7.2.1
	碳计量原始数据不得随意更改，并保证数据真实、完整、准确。
	依据碳统计报表，跟踪抽查碳计量原始记录和数据采集记录，确认统计报表数据是否都来自碳计量器具的计量结果;原始记录和数据采集记录是否存在更改现象，如有更改，是否采用划改，并由更改人签字或盖章。
	□
	□
	■
	


表C.4 碳计量数据管理自查记录表（续）
	序号
	规范条款
	碳计量要求
	自查方法
	自查评定
	自查记录

	
	
	
	
	符合
	不符合
	不适用
	

	46
	7.2.2
	当碳计量器具损坏或安装、拆卸期间造成碳计量数据不准或无法统计时，应制定相应的方案进行评估。评估方案包括评估方法、程序、结论、数据可靠性论证、评估人员和批准人员、日期等内容。
	1.对于因碳计量器具损坏或安装、拆卸期间造成碳计量数据不准或无法统计的，是否制定了相应的评估方案。
2.抽查评估记录，确认火力发电企业在碳计量器具损坏或安装、拆卸期间的碳计量数据的可靠性。
	□
	□
	□
	

	47
	7.2.3
	经处理后的碳计量数据应由授权人员进行审核确认。
	抽查火力发电企业的碳统计报表和碳计量数据记录，经处理后的数据是否由授权人员进行审核确认。必要时可核查其数据处理的正确性。
	□
	□
	■
	

	48
	7.3碳计量
数据应用
7.3.1
	火力发电企业应将碳计量数据作为统计调查、统计分析和温室气体排放量报告编制的基础，温室气体统计报表数据应能追溯至计量采集记录或权威机构的发布。
	1.核查火力发电企业是否按统计法律法规的规定建立碳统计报表制度或管理程序，以保证碳统计报表数据能追溯至计量采集记录。
2.现场抽查碳统计报表和计量采集记录，核查统计报表数据是否可以追溯至计量采集记录中的原始数据。
3.根据碳统计报表和计量采集记录，检查碳消费统计数据是否正确、完整。
4.检查温室气体统计报表，是否按各类源流实行分类计量和统计。
	□
	□
	■
	


表C.4 碳计量数据管理自查记录表（续）
	[bookmark: _Hlk212797301]序号
	规范条款
	碳计量要求
	自查方法
	自查评定
	自查记录

	
	
	
	
	符合
	不符合
	不适用
	

	49
	7.3.2
	火力发电企业应将碳计量数据作为开展 碳盘查、碳核查、碳交易、碳减排、碳审计 等活动的依据。
	1.查看火力发电企业自主开展的碳盘查、碳 核查、碳交易、碳减排、碳审计等活动资料，是 否使用了碳计量数据。
2.如果火力发电企业根据需要委托外部机构 进行开展碳盘查、碳核查、碳交易、碳减排、碳 审计等活动的，查看有关外部机构的能力和资质 的证明材料，以确认火力发电企业进行委托服务 时能有效应用碳计量数据。
	□
	□
	□
	

	50
	7.3.3
	火力发电企业制定年度排放目标和实施方案，应以碳计量数据为基础，有针对性地采取计量管理或计量改造措施
	查看火力发电企业制定的年度减排目标和实 施方案，核查火力发电企业是否以碳计量数据为 基础，有针对性地采取计量管理或者计量改造措施。
	□
	□
	■
	

	51
	7.3.4
	火力发电企业应利用碳计量数据进行温 室气体排放分析。根据温室气体排放统计和配额交易情况，定期分析用于能源贸易结算、碳交易等报表数据并有分析记录或报 告，为节能减排改造提供可靠依据。
	查看火力发电企业有关减排分析的资料，核 查火力发电企业是否利用碳计量数据进行减排分 析，为排放单位采取减排措施提供依据。
	□
	□
	■
	


表C.4 碳计量数据管理自查记录表（续）
	[bookmark: _Hlk212798236]序号
	规范条款
	碳计量要求
	自查方法
	自查评定
	自查记录

	
	
	
	
	符合
	不符合
	不适用
	

	52
	7.3.5
	火力发电企业宜按照现行有效的国家计 量技术规范或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 报告指南，对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进行不确定 度分析，相对扩展不确定度应满足表A.4要求。具备实测法获取温室气体排放量的重点 排放单位，宜定期通过实测法对计算法计算 得到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数据进行校验。
注：校验周期宜为每年一次。
	1.查看火力发电企业是否按照现行有效的国 家计量技术规范或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 报告指南，对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进行不确定度分 析，相对扩展不确定度是否满足表A.4要求。
2.具备实测法获取温室气体排放量的重点排 放单位，是否定期通过实测法对计算法计算得到 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数据进行校验。
	□
	□
	□
	



1.“自查记录”栏应注明自查方式“资料自查”或“现场自查”。
2.“自查记录”栏应逐个条款进行自查情况的描迷。
3.当发现不符合项的应在“自查记录”栏中注明“不符合项报告”的编号。
4.自查评定中“□”标记为评定结果选项，选中的在框内打“√”;“■”标记是指不能评定“不适用”。
自查人员签字：                  自查日期：









[bookmark: _Toc212826093]火力发电企业宜参考表C.5编制自查与整改记录表
表C.5 自查与整改记录表
	序号
	规范条款
	碳计量要求
	自查方法
	自查评定
	自查记录

	
	
	
	
	符合
	不符合
	不适用
	

	53
	8.1自查 8.1.1
	火力发电企业每年应制定碳计量自 查方案并组织自查，以验证其碳计量工  作符合本单位碳计量管理制度和本规范  的要求。自查方案内容包括检查依据、 检查项目、检查程序、检查方法和报告 格式等。
	检查火力发电企业碳计量工作自查计划和实施 记录，确认：
1. 火力发电企业是否制定碳计量工作自查方案， 自查方案是否包括检查依据、检查项目、检查程序、 检查方法和报告格式等内容。
2. 火力发电企业是否按自查方案，定期对其碳 计量工作进行自查，以验证其碳计量工作符合本单 位碳计量管理制度和本规范的要求。
	□
	□
	■
	

	54
	8.1.2
	自查应形成记录，记录格式可参照 附录C自行制定。
	检查有关火力发电企业碳计量工作自查、不符  合工作、纠正措施等记录是否齐全、完整，并保存。
	□
	□
	■
	

	55
	8.1.3
	自查应形成报告，报告格式可参照 附录D制定，应覆盖其全部内容。
	检查有关火力发电企业碳计量工作自查报告， 是否覆盖附录D的全部内容，并保存。
	□
	□
	■
	

	56
	8.2整改
	火力发电企业应对自查发现的问题
及时进行整改，并对整改的效果进行验证。
	查看有关整改记录核查火力发电企业是否通过实施碳计量目标、应用自查结果、数据分析、纠正措施和预防措施以及外部审查来改进碳计量管理的持续有效性。并对整改的效果是否进行验证。
	□
	□
	■
	



1.“自查记录”栏应注明自查方式“资料自查”或“现场自查”。
2.“自查记录”栏应逐个条款进行自查情况的描迷。
3.当发现不符合项的应在“自查记录”栏中注明“不符合项报告”的编号。
4.自查评定中“□”标记为评定结果选项，选中的在框内打“√”;“■”标记是指不能评定“不适用”。
自查人员签字：                  自查日期：

[bookmark: _Toc212826094]火力发电企业宜参考以下格式编制火力发电企业碳计量自查报告
报告编号：






火力发电企业碳计量自查报告


自查单位：                            
自查日期：                             
自查组长：                （签字）    
签发日期：                            














D.1 自查单位信息

	排放单位名称
	

	单位注册地址
	

	单位生产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传真
	
	E-mail
	


D.2 自查单位概况

	管理体系获证
	□已通过测量/检测体系认证(ISO      )  
□曾获计量保证确认证书    

	
产品结构
	主要产品：1              产量：        产值：
2               产量：         产值： 辅助产品：1               产量：         产值：
2               产量：         产值：

	年度销售额：                年度利税：

	年度排放量：                 (tCO₂ e)

	








	 年度
主要排放
种类及
数量
	序号
	温室气体名称
	温室气体排放量t
	二氧化碳当量
t
	占“总”二氧化碳 当量的百分比%

	
	
	
	
	
	

	
	
	
	
	
	

	
	
	
	
	
	

	
	
	
	
	
	

	
	
	
	
	
	

	
	
	
	
	
	

	
	
	
	
	
	

	
	
	合计
	
	
	

	注：按温室气体的全球变暖潜势值换算为二氧化碳当量。


D.3 自查依据
D.3.1  T/       《火力发电企业碳计量管理体系建设规范》。
D.3.2 GB/T 32150—2015《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D.3.3 其他文件编号及名称：
D.4 自查组成员分工

	自查组职务
	姓  名
	自查项目

	组 长
	
	

	


成 员
	
	

	
	
	

	
	
	

	
	
	


D.5 自查过程概述




D.6 自查报告汇总
D.6.1 现场自查情况汇总表                     （共  页）                                
(见自查报告附件1)
D.6.2 火力发电企业碳计量自查不符合项报告    （共  页）                    
(见自查报告附件2)。
D.7  自查原始记录汇总	（共  页）
火力发电企业碳计量自查记录表                                 





D.8 碳计量器具配备自查结果
D.8.1 火力发电企业计算法碳计量器具配备自查结果：
	


计量范围
	


源流
种类
	
配备的计量器具类别及数量

	
	
	衡器
	……
	评定结论
	
说明(指出不符合 项报告编号)

	
	
	应配
数量
台
	实配
数量
台
	应配
数量台
	实配
数量台
	符合
	不符合
	不适用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能源作为原材料用途引起的排放
	
	
	
	
	
	
	
	
	

	过程排放
	
	
	
	
	
	
	
	
	

	
	
	
	
	
	
	
	
	
	

	净购人使用的电力引起的排放
	
	
	
	
	
	
	
	
	

	净购入使用的热力引起的排放
	
	
	
	
	
	
	
	
	

	其他形式的排放
	
	
	
	
	
	
	
	
	















D.8.2 火力发电企业实测法碳计量器具配备自查结果：
	
	配备的计量器具类别及数量

	

排放类别
	烟气流速连 续测量系统
	O₂分析仪
	无组织排放 监测系统
	
……
	评定结论
	说明
(指出不符
合项报告 编号)

	
	应配
数量
台
	实配
数量
台
	应配
数量
台
	实配
数量
台
	应配
数量
台
	实配
数量
台
	应配
数量
台
	实配
数量
台
	符合
	不符合
	不适用
	

	有组织排放
	
	
	
	
	
	
	
	
	
	
	
	

	无组织排放
	
	
	
	
	
	
	
	
	
	
	
	


D.9 碳计量器具技术要求自查结果
D.9.1火力发电企业计算法碳计量器具技术要求自查结果：
	


计量范围
	


源流种类
	配备的计算法计量器具技术要求

	
	
	衡器
	……
	评定结论
	说明(指出不符合 项报告编号)

	
	
	技术
要求
	实际
技术
要求
	技术
要求
	实际
技术
要求
	符
合
	不符合
	不
适
用
	

	
化石燃料燃烧
排放
	
	
	
	
	
	
	
	
	

	
	
	
	
	
	
	
	
	
	

	
	
	
	
	
	
	
	
	
	

	能源作为原材料 用途引起的排放
	
	
	
	
	
	
	
	
	

	
过程排放
	
	
	
	
	
	
	
	
	

	
	
	
	
	
	
	
	
	
	

	净购入使用的电 力引起的排放
	
	
	
	
	
	
	
	
	

	净购入使用的热 力引起的排放
	
	
	
	
	
	
	
	
	

	其他形式的排放
	
	
	
	
	
	
	
	
	



D.9.2 火力发电企业实测法碳计量器具技术要求自查结果：

	

排放类别
	配备的实测法计量器具技术要求

	
	烟气流速连续测 量系统
	
……
	
评定结论
	说明(指出不符合 项报告编号)

	
	最大允
许误差 要求
	实际最
大允许 误差
	最大允
许误差 要求
	实际最
大允许
误差
	符合
	不符合
	不适用
	

	
有组织排放
	
	
	
	
	
	
	
	

	
	
	
	
	
	
	
	
	

	无组织排放
	
	
	
	
	
	
	
	


D.10 碳计量工作人员配备和培训自查结果
	序号
	人员姓名
	工作部门
	岗位及职务
	专业技术职务
	岗位培训考核情况
	岗位资格证号
	备注

	
	
	
	
	
	
	
	

	
	
	
	
	
	
	
	

	
	
	
	
	
	
	
	

	
	
	
	
	
	
	
	

	
	
	
	
	
	
	
	

	
	
	
	
	
	
	
	

	
	
	
	
	
	
	
	









D.11 自查结论
自查组依据T/       《火力发电企业碳计量管理体系建设规范》和GB/T 32150—2015《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的规定，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对该排放单位进行了自查，自查项目数：    项；符合项：    项，不适用项：    项；不符合项：   项，其中，含“应”要求的条款      项，含“宜”要求的条款      项。
根据该单位碳计量工作及整改后的情况，本次自查结论为：
□“A 级”;
□“B级”;
□“C级”。
D.12 不符合项汇总
	不符合项报告编号
	不符合情况概要
	整改要求

	
	
	

	
	
	

	
	
	

	
	
	



自查组组长签字：
D.13 自查组成员签字

	自查组职务
	姓名
	工作单位
	签字

	组长
	
	
	

	



成员
	
	
	

	
	
	
	

	
	
	
	

	
	
	
	


自查报告附件1
自查情况汇总表

	序号
	自查规范条款号
	评定结论
	说明
(指出不符合项报告编号)

	
	
	符合
	不符合
	不适用
	

	1 
	4.1
	□
	□
	■
	

	2 
	4.2、4.2.1
	□
	□
	■
	

	3 
	4.2.2、4.2.2.1
	□
	□
	■
	

	4 
	4.2.2.2
	□
	□
	■
	

	5 
	4.2.2.3
	□
	□
	■
	

	6 
	4.2.2.4
	□
	□
	■
	

	7 
	4.3、4.3.1
	□
	□
	■
	

	8 
	4.3.2
	□
	□
	■
	

	9 
	4.4、4.4.1
	□
	□
	■
	

	10 
	4.4.2
	□
	□
	■
	

	11 
	4.4.3
	□
	□
	■
	

	12 
	5.1、5.1.1
	□
	□
	■
	

	13 
	5.1.2
	□
	
	■
	

	14 
	5.1.3
	□
	□
	■
	

	15 
	5.2、5.2.1
	□
	□
	■
	

	16 
	5.2.2
	□
	□
	□
	

	17 
	5.2.3
	□
	□
	■
	

	18 
	6.1、6.1.1、6.1.1.1
	□
	□
	■
	

	19 
	6.1.1.2
	□
	□
	■
	

	20 
	6.1.1.3
	□
	□
	□
	

	21 
	6.1.1.4
	□
	□
	□
	

	22 
	6.1.2、6.1.2.1
	□
	□
	■
	

	23 
	6.1.2.2
	□
	□
	■
	

	24 
	6.1.3、6.1.3.1
	□
	□
	■
	

	25 
	6.1.3.2
	□
	□
	■
	

	26 
	6.1.3.3
	□
	□
	■
	

	27 
	6.1.3.4
	□
	□
	■
	

	28 
	6.2、6.2.1
	□
	□
	■
	

	29 
	6.2.2
	□
	□
	■
	

	30 
	6.2.3
	□
	□
	■
	

	31 
	6.2.4
	□
	□
	■
	

	32 
	6.3、6.3.1
	□
	□
	■
	

	33 
	6.3.2
	□
	□
	□
	

	34 
	6.3.3
	□
	□
	■
	

	35 
	6.4、6.4.1
	□
	□
	■
	

	36 
	6.4.2
	□
	□
	■
	

	37 
	6.4.3
	□
	□
	■
	

	38 
	6.4.4
	□
	□
	□
	

	39 
	6.4.5
	□
	□
	■
	

	40 
	7.1、7.1.1
	□
	□
	■
	

	41 
	7.1.2
	□
	□
	■
	

	42 
	7.1.3
	□
	口
	■
	

	43 
	7.1.4
	□
	口
	■
	

	44 
	7.1.5
	口
	□
	■
	

	45 
	7.2、7.2.1
	口
	□
	■
	

	46 
	7.2.2
	□
	□
	□
	

	47 
	7.2.3
	□
	□
	■
	

	48 
	7.3、7.3.1
	□
	□
	■
	

	49 
	7.3.2
	□
	□
	□
	

	50 
	7.3.3
	□
	□
	■
	

	51 
	7.3.4
	□
	□
	■
	

	52 
	7.3.5
	□
	□
	□
	

	53 
	8.1、8.1.1
	□
	□
	■
	

	54 
	8.1.2
	□
	□
	■
	

	55 
	8.1.3
	□
	□
	■
	

	56 
	8.2
	□
	□
	■
	


自查报告附件2

火力发电企业碳计量自查不符合项报告（格式）
[bookmark: _Hlk212822141]
编号            

	企业名称：

	自查人员在 □资料自查时完成
□现场自查时完成                           日期：           

	被查部门/岗位：                            陪同人：           

	不符合事实描述：                                                         
                                                                         
不符合评定依据：
依据的标准/规范/管理文件名称：                                        
上述文件条款号：                                                         

整改要求：
不符合项的整改工作将通过下列方式确认：
□提供必要的见证材料
□现场跟踪访问
□其他                                    
□完成整改期限                        
自查人员：                

	被查部门确认意见

□确认  □不确认

被查部门代表：
	自查组组长确认意见

□确认  □不确认

自查组长：            

	被查部门的整改措施及整改情况：
	


被查部门代表：        日期：

	整改措施有效性确认：



	


自查组组长：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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